
认证委托时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

 

1.产品描述 (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)： 

1.1 产品型号； 

1.2 商标； 

1.3 产品适用车型； 

1.4 燃油箱结构特征； 

1.5 形状； 

1.6 外形尺寸（长×宽×高）； 

1.7 燃油箱的额定容量； 

1.8 燃油箱体的材料； 

1.9 燃油箱通气装置； 

1.10 燃油箱安全阀； 

1.11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2.足以识别产品主要特征的照片。 

3. 足以识别该型式燃油箱结构的图纸。 

4. 产品关键零部件、材料清单： 

4.1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关键零部件、材料为：燃油箱体、箱盖、安全阀、进气阀、

排气阀、汽油箱控制燃油蒸发的排气口、油位传感器、直接安装于燃油箱体上的

燃油泵、耐油橡胶和燃油加注管等。 

4.2 清单中至少要包括关键零部件、材料的名称、型号、规格、供货单位和进厂

检验项目等内容。 

5. 工厂概况： 

5.1 生产情况（所申请产品的生产规模、能力及生产历史）； 

5.2 工厂的关键生产设备清单； 

5.3 工厂的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清单（包括:名称、型号、规格、数量、精度、检定

周期等）； 

5.4 与附件 3有关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目录及机构框图/表和职责规定文件等。 

6．必要的认证产品检测报告。 

7. 委托人、工厂的注册证明材料。 

8. 指定认证机构需要的其他文件。 

 


